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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
 

沪工程财〔2017〕11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

财经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》的通知 

 
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： 

为了贯彻执行国家、上海市及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财经工作和

财务管理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规定，加强对学校财经工作

的领导，进一步规范学校的财务管理和运行程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

成立“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财经工作领导小组”，并制定本规则。现

将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财经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财经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

2017年 7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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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财经工作领导小组议事规则 

为了贯彻执行国家、上海市及上级主管部门关于财经工作和财务管理

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规定，加强对学校财经工作的领导，进一步规

范学校的财务管理和运行程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成立“上海工程技术大学

财经工作领导小组”，并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一条  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在学校党委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是学

校财经工作的议事及决策机构，统一领导和管理学校的财经工作。 

第二条  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，副组长由

协管财务和分管规划的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发

展规划处、财务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人事处、审计处、监察处负责

人组成。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财务处。在进行专业项目的论证时，

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参加会议和调研活动。  

第三条  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 

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：统筹协调学校财经工作，对学校重大经

济事项进行调研、论证和审议，为学校科学决策提供依据。具体包括： 

1.审议学校年度财务收支预算方案、决算情况，以及预算的调整； 

2.研究、拓展学校经费筹措渠道； 

3.审议学校年度预算内机动费的支出事项； 

4.统筹管理学校重大专项资金，确保学校专项资金使用效果； 

5.审议学校重要财经管理制度，负责经费分配政策的调研和起草； 

6.审议学校各种收费项目的设立和撤销，审批各收费项目的收费标准

及调整； 

7.统一领导学校财经工作的监督检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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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完成学校交办的与财经工作相关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四条  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一般采取工作会议方式研究、审议、决定

有关事项，某些情况下也可采取通讯方式。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一般每年至

少召开两次工作会议，根据议题情况和紧急程度，也可临时召开工作会议。 

第五条  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不设置单独的办事机构，其日常工作（议

题收集、会议通知、会务工作、会议记录、会议纪要整理、其它日常工作）

由财务处负责。 

第六条  本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需经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。 

第七条  本规则由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以前有关规定若有

与此不符者，以本规则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2017年 7月 10日印发 

 


